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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经开区行政执法集中内容公示

一、行政执法主体
（一）行政执法主体1个：
四川苍溪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地址：苍溪经开区紫云工业园猕都大道1号（眼镜产业园内）
邮编：628400       
电话（传真）：0839-6091801  
（二）行政执法机构设置1个：
苍溪经开区天然气协调科
主要职责：负责天然气勘探开发项目备案、登记和服务（含矛盾纠纷协调）；负责全县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及行政审批工作，协调、指导、监督相关单位履行管道保护义务，依法查处危害管道安全的违法行为。承办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股室负责人：李文峰       联系电话：0839-6091813 
二、苍溪经开区行政执法人员清单
无
三、苍溪经开区行政执法权力、责任清单
四川政务服务网、苍溪县人民政府网（含行政执法权力及责任事项的权限、职责、服务指南、法定依据、流程图、程序） 
[bookmark: _GoBack]四、苍溪经开区重大行政执法审核目录清单（共2项）
（一）行政许可：
１．石油天然气管道受限制区域施工保护方案许可；
２．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范围内特定施工作业许可。
（二）其他行政权力：
石油天然气管道竣工验收。
五、苍溪经开区行政执法（监督信息）救济渠道、行政执法责任制
（一）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方式
１．依法享有的权利
当事人依法享有申请回避、陈述、申辩、复议、诉讼等权利，详见相应法律法规。
２．救济途径
（１）行政复议
部门：苍溪县人民政府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干道二段128号（苍溪县司法局二楼）
电话：0839-5230256
（２）行政诉讼
单位：苍溪县人民法院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北门沟路298号
３．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投诉举报的方式、途径
部门：苍溪经开区办公室     
地址：苍溪经开区紫云工业园猕都大道1号（眼镜产业园内）
投诉电话：0839-6091801
（二）行政执法责任制
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5〕37号）
２．《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05〕36号)
３．《四川省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考核办法》(川府发〔2005〕24号)
４．《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
六、苍溪经开区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标准
《四川省规范行政执法裁量权规定》（2014年5月17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278号公布）
七、苍溪经开区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市场主体库（检查对象名录库）、2020年抽查计划
无
八、苍溪苍溪经开区行政执法文书样式、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
（一）《四川省行政执法文书标准》（2021年1月）
（二）《广元市行政许可案卷评查标准》
九、苍溪苍溪经开区上年度双随机抽查结果、行政许可和处罚决定、上年度本机关行政执法数据总体情况
无
十、苍溪苍溪经开区实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方案
比照执行《苍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苍溪县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苍府办发〔2019〕29号）
《苍溪经开区关于印发推进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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